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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牟金香女士主持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

1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并通过《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有志先生、彭寅生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

—

007)

。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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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

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名单

(2014

年

2

月调整后

)

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

发表如下意见

:

1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公司

5

名激励对象离职、

1

名激励对象

去世

,

同意公司董事会取消该

6

名激励对象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并注销其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124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

,

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的行权条件

,

同意其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7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124

名激励对象自本公告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26

日止可行权

953.94

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1

年

10

月

13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等议案

,

并将有关申请文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审查。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沟通反馈意见

,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及其摘要

等议案

,

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

、

2011

年

12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及其摘要、《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4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授权日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授予

136

名激励对象共

2,667

万份股票期权

,

行权价格为

21.33

元。

5

、

2012

年

1

月

11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因公司

1

名激励对象离职

,

本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调整为

2,632

万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35

人。

6

、

2012

年

1

月

18

日

,

公司完成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登记工作

,

期权简

称

:

联化

JLC1,

期权代码

:037573

。

7

、

2012

年

5

月

15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

配方案的实施结果及

3

名激励对象离职情况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3,370.90

万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32

人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6.33

元。

8

、

2013

年

2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

因公司

2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30

人

,

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3,343.60

万份。

130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可行权

1,003.08

万份股票期

权。

9

、

2013

年

3

月

,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

,

公司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125

名激励对象的

9,145,500

份股票期权

予以行权。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13

年

3

月

18

日。

10

、

2014

年

2

月

14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

因公司

5

名激励对象离职、

1

名激励对象去世

,

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24

人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3,179.80

万份

,

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2,225.86

万份。 根据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的实施结果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6.23

元。

124

名激励对

象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可行权

953.94

万份股票期权。

二、关于满足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经核查

,

公司

124

名激励对象均满足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

具体情况如下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３

、根据《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

象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达到

７０

分及以上。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

１２４

名激励

对象

２０１２

年度考核结果均达到

７０

分及以上。

４

、在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日前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

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２１０４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６

，

５６６．５１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３６

，

１６１．６９

万元，均高于授权日前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水平

１３

，

５７５．８１

万元和

１３

，

２９９．４７

万

元。

５

、相比

２０１０

年，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

５５％

；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

１４％

。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

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２１０４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３６

，

１６１．６９

万元，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７７．９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８．９０％

。

综上所述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

,

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或禁止行权的

情形。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考核结果

,

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如下

:

1

、行权股票来源

: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2

、行权数量

: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权数量为获授期权总量的

30%,124

名激励对象第二

个行权期可行权总数为

953.94

万份。 具体如下

:

序号 姓 名 职 位

获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本计划授予期

权的比例

本期可行权数量

（万份）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彭寅生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７１．５０ ２．２５％ ２１．４５

２

叶渊明 高级副总裁

９７．５０ ３．０７％ ２９．２５

３

何 春 高级副总裁

９７．５０ ３．０７％ ２９．２５

４

张贤桂

高级副总裁

／

联化（盐

城）董事长

７１．５０ ２．２５％ ２１．４５

５

张有志

董事

／

上海宝丰董事

长

７１．５０ ２．２５％ ２１．４５

６

樊小彬 高级副总裁

７１．５０ ２．２５％ ２１．４５

小 计

４８１．００ １５．１４％ １４４．３０

二、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

１

其他激励对象共

１１８

名

２

，

６９８．８０ ８４．８７％ ８０９．６４

合 计

３

，

１７９．８０ １００％ ９５３．９４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

(2014

年

2

月调整后

)

》

3

、行权价格

: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价格为

16.23

元。

若在行权前公司发生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事项

,

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则不作调整。若

在行权前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

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

:2013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26

日止。

5

、可行权日

:

可行权日为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2

个交易日

,

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10

个交易日之间的任何交易日。 但下列期间不得行权

:

(1)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2)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3)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四、参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

6

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姓 名 卖出时间 卖出数量（股）

叶渊明

２０１３．９．１８

—

２０１３．９．２４ ７４

，

０５２

其他参与本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

6

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

形。

五、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本

次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进行了核查

,

现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

未发生《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2

、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条件

,

公司董事会对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

并注销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的

股票期权

,

符合《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12

号

:

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3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

,

符合《管

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

:

股权

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股票期权数

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为

3,179.80

万份

,

已授

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225.86

万份

,

激励对象人数为

124

人

,

行权价格为

16.23

元。

同时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全部行权条件均已满足

,

我们同意公

司激励对象在本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七、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

发表如下意见

:

1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公司

5

名激励对象离职、

1

名激励对象

去世

,

同意公司董事会取消该

6

名激励对象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并注销其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124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规定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

,

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的行权条件

,

同意其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内行权。

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实施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后第二次可行权的相关事宜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1

、 本次行权相关事项已按法定程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符合 《公司法》、《管理办

法》、《备忘录第

1-3

号》、《备忘录第

1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

;

2

、本次行权已满足《管理办法》、《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条件

,

激励对象在行权期内可

以行权

;

3

、本次行权的可行权股票期权来源、激励对象、行权数量、行权价格及行权期限等相关事

项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第

1-3

号》及《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来源和缴纳方式

公司对激励对象本次行权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方式。

十一、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

必须在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

,

在行权期内未行权或未全部

行权的股票期权

,

不得转入下个行权期

,

该部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

,

由公司注销。

十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经披露的激励计划的差异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经披露的激励计划内容不存在差异。

十三、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

,

相关股权激励费用应当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

,

在等待

期内摊销

,

并计入管理费用

,

相应增加资本公积。 假设本次可行权的

953.94

万份股票期权全部

行权

,

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953.94

万股

,

股东权益将增加

15,482.45

万元

,

将影响公司基本每股收

益下降

0.01

元

,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1.11%

。 上述影响数据根据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测算。

十四、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2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意见

;

4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8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证监会公告

【

2013

】

55

号

)

、浙江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的通知》

(

浙证监上市字【

2014

】

20

号

)

的文件精神

,

对自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以来的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认

真自查

,

截至公告日

,

上述各方尚在执行中的相关承诺事项如下

: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限制流通及

自愿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牟金香、张有志、张贤桂、彭寅生、鲍臻湧

(

离

任

)

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

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

: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与公司的业务形成同业竞争

,

牟金香女士于

2007

年

9

月出具了《关于放弃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

,

向公司承诺

:

“在联化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后

,

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联化科技构成竞争的业务

,

如违反以上承诺导致联化科技公司遭受损失时

,

本人同意

无条件的给予赔偿。 ”

2010

年

10

月

,

牟金香女士再次向公司出具承诺

:

“在本人持续作为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

,

本人投资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联化科技及其子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

,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包括但不限于将因同业

竞争获取的收益全部缴给联化科技或

/

和对联化科技遭致的损失予以赔偿。 ”

承诺期限

: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其他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牟金香女士承诺

:

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

股份总数的

5%

。

承诺时间

:2013

年

11

月

5

日

承诺期限

:2013

年

11

月

5

日至

2014

年

5

月

4

日

承诺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

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

—

046)

。

截至本公告日

,

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4-007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赵文杰、尹宝茹、任伟、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以下合称“控股

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董书新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９．７９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王子玲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０．０４ ４１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１．７５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小计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３２％

尹宝茹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１．７５ ６３０

，

０００ ０．３１％

任伟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１．７５ ３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６％

张义生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１．７５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合计 — —

２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２

、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份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份

比例

董书新

合计持有股数

１０

，

２６７

，

８６２ ４．９９％ １０

，

０５７

，

８６２ ４．８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９７４

，

４６６ ０．９６％ １

，

７６４

，

４６６ ０．８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２９３

，

３９６ ４．０３％ ８

，

２９３

，

３９６ ４．０３％

其中：高管锁定股

８

，

２９３

，

３９６ ４．０３％ ８

，

２９３

，

３９６ ４．０３％

王子玲

合计持有股数

３

，

９２７

，

４８８ １．９１％ ３

，

２６７

，

４８８ １．５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８１

，

８７２ ０．４８％ ３２１

，

８７２ ０．１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９４５

，

６１６ １．４３％ ２

，

９４５

，

６１６ １．４３％

其中：高管锁定股

２

，

９４５

，

６１６ １．４３％ ２

，

９４５

，

６１６ １．４３％

尹宝茹

合计持有股数

５

，

０３９

，

２０３ ２．４５％ ４

，

４０９

，

２０３ ２．１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５９

，

８０１ ０．６１％ ６２９

，

８０１ ０．３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７７９

，

４０２ １．８４％ ３

，

７７９

，

４０２ １．８４％

其中：高管锁定股

３

，

７７９

，

４０２ １．８４％ ３

，

７７９

，

４０２ １．８４％

任伟

合计持有股数

４

，

８８０

，

２６４ ２．３７％ ４

，

５５０

，

２６４ ２．２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２２０

，

０６６ ０．５９％ ８９０

，

０６６ ０．４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６６０

，

１９８ １．７８％ ３

，

６６０

，

１９８ １．７８％

其中：高管锁定股

３

，

６６０

，

１９８ １．７８％ ３

，

６６０

，

１９８ １．７８％

张义生

合计持有股数

４

，

０７０

，

１９８ １．９８％ ３

，

６７０

，

１９８ １．７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１７

，

５５０ ０．４９％ ６１７

，

５５０ ０．３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０５２

，

６４８ １．４８％ ３

，

０５２

，

６４８ １．４８％

其中：高管锁定股

３

，

０５２

，

６４８ １．４８％ ３

，

０５２

，

６４８ １．４８％

注：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

２

位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公司控股股东自最近一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减持后，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

５

，

０４２

，

４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５％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６３

，

２５５

，

５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７４％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

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３

，

２５５

，

５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７４％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３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

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2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2014-22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要求和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京证监发〔

２０１４

〕

３５

号）文件精神，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对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的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 现将自查情况公告如

下：

一、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及公司的承诺均正常履行，未发现承诺主

体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形。

二、处于承诺期正在履行且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事项如下：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项 目 内 容

承诺主体 孟凯、周智、孟菲、孟璇、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６

承诺内容 避免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

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二）股份锁定的承诺

项 目 内 容

承诺主体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增资方式新增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万及

５

万股以上的（除訚肃、陈景

俊外）自然人股东

承诺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承诺内容

对于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后的第一年只能转让

５０％

， 第二年转让

２５％

， 第三年转让

２５％

。

履行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项 目 内 容

承诺主体 王栋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承诺内容

通过协议转让获得公司

４０００

万股，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六个月内不会通过协议转

让、大宗交易或证券交易系统交易等方式减持该等股份。

履行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三）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承诺

项 目 内 容

承诺主体 孟凯、克州湘鄂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承诺内容

������

１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金额在扣除应缴税费资

金到账后的三个月内， 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将上述资金总额的

３０％

无偿资助公司，资

助期限为

３－１２

个月；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之前，若公司台北路

７２

号项目的先前预付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未能

被收回或者事项未有实质性进展，向公司无偿先行垫付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履行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

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正在履行的

承诺， 也不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2014年 2 月 1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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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4-09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

"

监管指引

"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进一步

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对监管指引所述的相关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对公司及相关方尚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情况专项披露如下：

一、

2008

年

1

月

22

日，公司公告《重大资产购买、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摘要》

中，母公司之控股公司上海宫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上海宫保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作出承诺如下：

1

、上海宫保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不在上市公司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同一地区直接和间接从

事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住宅类房地产开发业务。

2

、如果上市公司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上海宫保及其控

制的企业已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上海宫保同意上市公司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

权和经营权。

3

、对于上市公司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上海宫保及

其控制的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除非上市公司同意不再从事该等新业务并书面

通知盛世达，否则上海宫保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

该承诺为长期承诺，现仍在正常履行中。

二、

2008

年

1

月

22

日，公司公告《重大资产购买、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中，母公司控股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盛毓南作出承诺如下：

1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在上市公司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同一地区直接和间接从事

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住宅类房地产开发业务。

2

、如果上市公司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企业已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本人同意上市公司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和经

营权。

3

、对于上市公司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本人及其本

人控制的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除非上市公司同意不再从事该等新业务并书面

通知本人，否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

该承诺为长期承诺，现仍在正常履行中。

三、

2008

年

1

月

22

日，公司公告《重大资产购买、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中，第一大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作出承诺如下：

1

、盛世达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不在上市公司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同一地区直接和间接从事

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住宅类房地产开发业务。

2

、如果上市公司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盛世达及其控制

的企业已对此已经进行生产、经营的，盛世达同意上市公司在同等商业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和

经营权。

3

、对于上市公司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而盛世达及其

控制的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除非上市公司同意不再从事该等新业务并书面通

知盛世达，否则盛世达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

该承诺为长期承诺，现仍在正常履行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不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承诺和不符

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2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5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工作的通知》（京证监发【

2014

】

35

号）的规定，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的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起人股东所作的承诺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3

日上市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

发起人股东刘迎建、徐冬坚、张学军、李明敬、刘昌平、王红岗、张立清、陈勇、李志峰、张开春、

杜建君、张健、钮兴昱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3

月

3

日

-

长期。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在严格履行中。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为避免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作为当时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发起人股东，刘迎建、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冬青、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及张立清作出承诺：

1

、本股东将不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保证将努力促使本股东的其他控股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公司的

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

2

、 如本股东及除本公司以外本股东的其他控股企业与公司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

务，由此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公司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股东

及除公司以外本股东的其他控股企业自愿放弃与公司的平等竞争。

3

、本股东承诺给予公司对任何拟出售的资产和业务优先购买的权利，并将尽最大努力

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

4

、本股东将不被限制从事或继续从事现有的生产业务，特别是为公司提供其经营所需

相关材料和服务业。

5

、赔偿公司因本股东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承诺期限：

2008

年

2

月

12

日

-

长期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在严格履行中。

三、总经理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承诺

公司现任总经理姚刚先生计划在

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4

年

6

月

25

日期间， 使用个

人自筹资金

100

万至

300

万元人民币购买公司股票，并承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股票上

市规则》及《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

票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承诺期限：

2013

年

12

月

26

日

-2014

年

6

月

25

日。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尚在履行中。

四、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本公司除上述承诺以外，

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相关的正在履行的承诺或超期未履行的承诺，也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要求的或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02月 14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4-002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专项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

[2013]55

号）和四川证监局《关于进一

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有关工作的通知》

（川证监上市

[2014]8

号）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

行了专项自查，现将截止

2013

年底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目前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煤气化项目主体变更事项的承诺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提示整改函》，对照

《提示整改函》逐项落实整改内容，其中煤气化项目主体变更事项应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承诺期限：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煤气化项目费用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

审计报告，待双方确认无误后将移交方案提交各自内部决策机构进行审议后完成移交。

二、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08

年

8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

偿受让泸天化集团、 川化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权， 成为泸天化股份和川化股份的直接控股股

东。 针对无偿划转股权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四川化工在《收购报告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

1

）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四川化工将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解决川化股份和泸天化股份之间

的同业竞争问题。

（

2

）四川化工不会采取非市场手段干预川化股份和泸天化股份的生产经营，扭曲川化股份

和泸天化股份之间业已存在的竞争关系，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及目前的正常经营。

（

3

）四川化工保证将促使下属、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不含川化股份、泸天化

股份及其下属公司）在同一市场上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川化股份、泸天化股份及

其下属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承诺期限：无期限

履行情况：未完成

解决方案：

（

1

）、坚持

"

五分开

"

原则，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切

实履行股东义务，行使股东权利，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实行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独立，

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均独立运作，不采取非市场手段干预泸天化股份和川化股

份的生产经营，扭曲泸天化股份和川化股份之间业已存在的竞争关系，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销售等独立。

（

2

）、审慎决策避免共同投资

为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上市公司正在实施宁夏大化

肥、天华

PTMEG

、泸州煤气化等大型项目，其中上市公司重点投资与原业务相关的氮肥和化工

类项目，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点投资开发煤气化等。 投资主体上以四川化工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上市公司为独立投资人，以形成清晰的产权关系。

（

3

）、有序推进集团内部产权整合工作。 自

2008

年以来，公司一直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

内部产权整合，调整公司内部产权关系，为逐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创造条件。

除上述承诺事项外，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无其他未完成承诺事项，亦

未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433� � �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4-003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太安堂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4]4

号）的要求，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梳理， 截至本公告日， 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具体如

下：

一、避免和消除同行业竞争承诺

承诺主体：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柯树泉、柯少彬、柯少芳

承诺内容：

1

、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柯树泉与公司订立了《不

竞争协议》；

2

、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关于与公司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3

、实际控制人柯树泉出具《关于与公司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4

、公司股

东柯少芳、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遵守所做承诺

二、公司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

承诺内容：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募集资金部分银行利息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并承诺在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8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

IPO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和前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节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承诺在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承诺期限：至

2014

年

12

月

8

日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遵守所做承诺

三、现金分红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

承诺内容： 未来至

2016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未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

30%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公司每年应当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每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10%

。

承诺期限：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遵守所做承诺

四、股份追加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自愿将其持有的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限售期届满的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延长锁定期

12

个月，即该部分股份原限售期截止日由

2013

年

6

月

18

日延长

12

个

月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 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所

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会要求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上述股份。

承诺期限：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

承诺履行情况：严格遵守所做承诺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